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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岚县普明镇500吨/天生活污水处理厂（一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岚县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岚县普明镇500吨/天生活污水处理厂（一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专家技术审查意见已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有关规定，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该项目位于山西省吕梁市岚县普明镇，项目占地面积9972.4m2。建设性质为新建，项目建设内容：格栅间、积水调节池、污水处理间（A2O-MBR+化学除磷消毒）、污泥暂存间。项目总投资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500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比例100%；根据《报告表》结论及审查意见，同意该项目的建设。

你单位要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目污染防治措施，并重点做好以下环保工作；

1、按环评要求认真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对格栅间、污泥暂存间臭气进行收集，采用活性炭吸附措施治理，在厂界四周植树绿化，降低恶臭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恶臭有组织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中标准，厂界参照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表4中二级排放标准，
2、合理布局强噪声设备，采用减振、隔音设施；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限值。

3、污水处理工程产生的废渣、沉砂及生活垃圾按环评要求由县环卫部门统一处理，项目产生污泥要按环评要求污泥脱水后交由县生活垃圾填埋场进行无害化处理。

4、加强出水水质监测，使处理后的出水水质中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三项主要污染物指标可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14/1928-2019）表3中二级标准排放限值。以及其他污染物指标可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的一级标准中A类标准。

5、按环评要求厂区分区防渗，危险废物暂存危险废物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修改单中的有关规定，严格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制定本项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积极应对可能突发环境事件。
三、你单位应当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防治污染和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环保“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应按规定开展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后，项目方可正式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四、项目建设期和运营期的环境监督管理工作由吕梁市生态环境局岚县分局监察大队负责。
吕梁市生态环境局岚县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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